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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國防部刻正推動「募兵制」政策，83 年次以後之役男均改受軍事訓練役 4 個月。為落實

推動全民國防教育，增進全民國防知識及全民防衛國家意識，由軍訓教官推動全民國防

教育，現階段仍有其必要性。 

(二)國防部軍官於轉任軍訓教官後即劃出國軍員額不再輪調回軍，若要求軍訓教官全數回歸

國防部，將違反甄選任用時之信賴保護。另國防部持續推動組織精簡，若軍訓教官回歸

該部將產生人員安置與現行人力精簡政策之窒礙；又因軍訓教官學歷、經管皆已定型，

與國軍部隊有相當差異，即便回歸任職，於專長派任上恐有困難。 

(三)軍訓教官屬學校教育工作者，長期投入防制暴力、霸凌、不良組織入侵校園、防制毒品

入侵校園等工作，並擔負 24 小時值勤工作以維護校園安全；教育部「校園災害管理機制

」之建構亦仰賴軍訓教官體系，由教育部、各地方政府及各級學校構成綿密之通報處理

機制及支援服務網絡，確保師生人身及校園財產安全。 

三、近年全國校長會議中，屢有校長提案請求不予減少高級中等學校軍訓教官員額，倘軍訓教官離

開校園，對校園安全恐造成嚴重影響。目前貴院除「高級中等教育法」第 31 條附帶決議外，

103 年 1 月 14 日審議 103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略以，要求教育部應審慎評估，以校園安

定、學生安全為優先，不可率然處置，造成學校人員浮動，致影響校園安定、學生安全。針

對貴院上開決議，教育部均予尊重。另自 102 年「高級中等教育法」第 31 條附帶決議通過迄

今，教育部與國防部已逐年遞減軍訓教官進用員額，軍訓教官現有人數計 3,515 員（其中少校

以上計 3,403 員）。 

四、因應國內環境變化，各界對於教育發展之要求日趨多元，舉凡校園災害管理、學生校內外安全

維護、重大災害緊急應變處理、防制校園霸凌及學生藥物濫用、全民國防教育等，皆大幅增

加教育行政工作量。教育部未來將配合業務推動狀況，持續檢討教官編制員額配置，並使人

力有效運用。 

（二十四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永昌就政府近來受到 0206 地震造成台南嚴

重災情之影響，為提高房屋耐震強度，計畫擴大老屋健檢補助

之範圍及補強的計畫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4274 號） 
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5-112） 

江委員就政府近來受到 0206 地震造成台南嚴重災情之影響，為提高房屋耐震強度，計畫擴大

老屋健檢補助之範圍及補強的計畫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88 年 9 月 21 日地震發生後，921 地震災區，依本部 88 年 10 月 1 日台（88）內營字第

8874792 號函訂定之「九二一大地震受災區建築物危險分級評估作業規定」，震災後建築物評

估作業應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工務局或建設局進行編組，並依照本部 88 年 3 月辦理震災

後建築物緊急評估人員講習會之講授內容辦理；另本部 91 年 6 月 6 日台內營字第 09100840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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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令訂定之「九二一震災受損建築物解除危險分級評估標誌作業要點」危險建築物於修復後

，得由建築物所有權人或管理委員會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申請解除評估標誌。

至 91 年 3 月 31 日地震發生後，331 地震災區，危險建築物緊急評估作業亦依上開規定辦理。

是有關震災後之危險建築物列管係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辦理。 

二、委員國會辦公室於 105 年 3 月 3 日請本部營建署提供 921 地震及 331 地震列管紅單及黃單建築

物清冊及現況，營建署於 105 年 3 月 8 日以營署建管字第 1052903510 號函請直轄市、縣（市

）政府填具統計表及列管建築物清冊，已於 105 年 3 月 16 日電傳委員辦公室在案。 

三、經查 921 地震尚未解除列管案件為 198 件、331 地震尚未解除列管案件為 95 件，均為臺北市

政府及新北市政府轄內案件。臺北市政府除了登載於建管處網站「宣導專區」供民眾查詢外

，並籲請建物及土地所有權人儘速委託專業機構或人員辦理鑑定補強，或儘速協議拆除重建

，以維公共安全，期間建築物損壞情形之變化，所有權人仍應負隨時監視並適時回報主管機

關之安全管理責任，倘臺北市發生震度 4 級以上地震，列管建物迅速派員前往察看有無異狀

；新北市政府對目前仍列管之列管紅單危險建築物，持續協調整合重建中，對張貼黃色標誌

建築物未解除列管部分，住戶得參照本部「921 震災受損建築物解除危險分級評估標誌作業要

點」規定，各別修繕並經專業技師簽證安全後，報新北市政府備查解除列管。 

四、本部持續督促臺北市政府及新北市政府，對仍未解除列管之 921 地震及 331 地震之危險建築物

，請建築物所有權人、使用人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、管理負責人，辦理修繕、補強或拆除

完竣，以解除危險標誌。 

五、紅黃單係依據建築法第 81 條，面臨災害發生時之危險建築限期進行現場緊急評估，並針對有

危險之虞者，張貼危險標誌，且因張貼紅單、黃單之建築物已屬危險之虞建築物即已完成評

估，需循程序進入後續補強、整建維護或拆除重建等措施，爰已非屬老屋需受理申請補助辦

理耐震安檢範疇。 

（二十五）行政院函送徐委員榛蔚就避免流感疫情，應儘速整合醫療資訊

，並建立流感重症醫療資源調度機制，俾利就疫情未來發展趨

勢建立預測系統，提前研擬相關因應措施，並得依疫情狀況即

時發送警訊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2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12955 號） 
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9-1-4-104） 

徐委員就避免流感疫情，應儘速整合醫療資訊，並建立流感重症醫療資源調度機制，俾利就

疫情未來發展趨勢建立預測系統，提前研擬相關因應措施，並得依疫情狀況即時發送警訊等所提質

詢，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復如下： 

針對本次流感疫情，本部已汲取相關處理經驗，將以全民健康福祉為依歸，積極籌劃緊急應

變資訊整合作業，推動建置多元分析平台、建構預警式監控系統先期規劃與強化緊急醫療管理系統


